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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師資培育學院 

第四週期師資培育國民小學師資類科 

評鑑資料研商討論會議紀錄 

 

時 間：114 年 11 月 21 日（星期五）12 時 30 分 

地 點：本校和平校區Ⅱ博愛大樓 1 樓 114 教室  

出席人員：師資培育學院劉宇挺院長(請假)、師資培育學院張民杰教授、師資培 

育學院吳淑禎教授、師資培育學院師資培育課程組葉怡芬副院長兼 

任組長、師資培育學院實習與地方輔導組陳育霖副教授兼任組長、 

師資培育學院葉明芬助理教授、師資培育學院高松景助理教授(請 

假)、師資培育學院國際師培推動組陳信亨助理教授兼任組長、師資 

培育學院徐秀媫助理教授、師資培育學院 Keith M.Graham 副教授

(請假)、師資培育學院洪麗卿助理教授、師資培育學院廖純英助理教

授、師資培育學院林敬倫秘書、師資培育學院楊松諺博士後研究、

師資培育學院陳勇欣專任助理、師資培育學院師資培育課程組徐千

惠編審、師資培育學院師資培育課程組賴詩婷組員、師資培育學院

師資培育課程組李珮寧行政組員、師資培育學院師資培育課程組張

維軒行政專員、師資培育學院師資培育課程組林韋伶行政專員、師

資培育學院師資培育課程組蕭敏君專任助理、師資培育學院師資培

育課程組潘美慈專任助理、師資培育學院實習與地方輔導組李姿穎

編審(請假)、師資培育學院實習與地方輔導組劉芝榕組員、師資培育

學院實習與地方輔導組劉育珊行政組員(請假)、師資培育學院實習與

地方輔導組柯亭羽行政專員、師資培育學院實習與地方輔導組馬文

元專任助理、師資培育學院實習與地方輔導組徐美芳專任助理、師

資培育學院國際師培推動組林佳慧輔導員、師資培育學院國際師培

推動組陳怡君行政組員、師資培育學院國際師培推動組張瑛婷行政

組員(請假)、師資培育學院國際師培推動組李于皇專任助理、師資培

育學院國際師培推動組羅尹伶專任助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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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告事項： 

國民小學師資類科各評鑑項目已初步彙整資料表格，重要日程及分工如

下： 

編號  
項目
別  

評鑑項目  主筆老師  行政組別  重要日程  

1 項目一 
教育目標及師資職前教
育階段教師專業素養 

張民杰教授、葉明芬助理教

授、Keith M. Graham助理教

授 

國際師培推動組 

115.8.15 前

提交概況說

明書 

115.8.16 至

11.30完成書

面審查 

115.10-12實

地訪評 

2 項目二 行政運作及自我改善 

3 項目三 學生遴選及學習支持 吳淑禎教授、副院長兼課程

組組長葉怡芬副教授、洪麗

卿助理教授 

師資培育課程組 
4 項目四 教師質量及課程教學 

5 項目五 學生學習成效 高松景助理教授、徐秀媫助

理教授、廖純英助理教授 
實習與地方輔導組 

6 項目六 實習及夥伴學校關係 

7 師培評鑑檢核指標 略 學院+三組 

 

貳、討論事項： 

一、 業請院內專案辦公室、行政組別及校內相關行政單位，辦理第一次評鑑資

料填報。 

二、 本院已彙整各師培學系及行政單位提供之 113 學年度資料，以及 113 年

度、114 年度經費資料，並置於師資培育學院雲端資料庫。各項表格已依

評鑑項目與標準內涵分項整理。敬請師長及同仁協助檢視並請著手準備概

況說明書，如有需增補、修正或調整之處，請逕向評鑑窗口反映。 

三、 前開蒐整之評鑑資料已依各評鑑項目及其標準內涵，預先完成相關佐證資

料之命名與編碼，例如：評鑑項目「2-2 結合校務研究機制，建立完整且

永續反映師資培育效能之品質保證系統」，其標準內涵「2-2-2 師資培育

單位能建立持續品質改善機制，落實師資培育之品質保證與提升」，所對

應之佐證資料即命名為「2-2-2-1 院務會議紀錄」，如有同屬該標準內涵

之第二項佐證資料，則依序命名為「2-2-2-2 校務發展計畫管考機制及辦

理情形校務發展計畫管考措施或制度說明」，後續資料亦以此方式依序編

碼以利彙整、比對與引用，敬請各單位依此原則補充相關資料。 

四、 本院預計於 115 年 1 月上旬進行第二次資料確認會議，相關資訊將另行通

知，敬請師長先行預留時間。 
 

參、散會：下午 13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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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一、教育目標及師資職前教育階段教師專業素養 

項目標準 標準內涵 

 

1-1.師資培育單位所訂之教育目標、

專業核心能力與師資職前教育階

段教師專業素養及其指標之聯結。 

1-1-1.師資培育單位之教育目標與師資生專業核心能力/專業素

養。 

1-1-2.師資培育單位之教育目標、師資生專業核心能力/專業素養

與教育部師資職前教育階段教師專業素養及其指標之

關聯性。 

1-1-3.師資培育單位協助與評估師資生瞭解單位教育目標、師資

生專業核心能力/專業素養與教育部師資職前教育階

段教師專業素養及其指標之作法。 

 

 

 

 

 

 

1-2.師資培育單位依教育目標、專業核

心能力與師資職前教育階段教師

專業素養及其指標培育師資生之

具體作法。 

1-2-1.師資培育單位依教育目標、師資生專業核心能力/專業素

養與教育部師資職前教育階段教師專業素養及其指標

培育師資生認識學習者和瞭解教育發展理念與實務之

作法。 

1-2-2.師資培育單位依教育目標、師資生專業核心能力/專業素養

與教育部師資職前教育階段教師專業素養及其指標培

育師資生規劃適切課程、教學及多元評量之作法。 

1-2-3.師資培育單位依教育目標、師資生專業核心能力/專業素養

與教育部師資職前教育階段教師專業素養及其指標培

育師資生建立正向學習環境並適性輔導之作法。 

1-2-4.師資培育單位依教育目標、師資生專業核心能力/專業素養

與教育部師資職前教育階段教師專業素養及其指標培

育師資生實踐教師專業發展與倫理之作法。 

1-3.其他教師專業素養之辦學特色。 1-3-1.項目一標準與內涵外之辦學特色。 

本次會議

參考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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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二、行政運作及自我改善 

 

項目標準 標準內涵 

 

2-1.師資培育在校/院務發展計畫與

學校組織中之定位。 

2-1-1.校/院務發展計畫中對培育符應教學現場需求優質師資

之策略與行動。 

2-1-2.師資培育單位結合教育部重要計畫（如高教深耕計畫、

精進特色師資培育計畫…等），並提出強化培育符應教

學現場需求優質師資之作法。 

2-1-3.師資培育單位獲得校級行政單位支持之具體成果。 

 

2-2.結合校務研究機制，建立一套完

整與永續反映師資培育效能之品

質保證系統。 

2-2-1.師資培育單位之行政運作機制能依規定運作並建立完善

紀錄。 

2-2-2.師資培育單位能對申請設立審查意見，完成品質改善，

確保師資培育品質。 

2-2-3.師資培育單位能建立應用校務研究提升師資培育品質之

機制。 

2-3.互動關係人參與師資培育之課

程規劃與設計、學習評量、品質

持續改善之機制。 

2-3-1.師資培育單位能建立內部互動關係人參與課程規劃與設

計、學習評量、品質持續改善之機制。 

2-3-2.師資培育單位能建立外部互動關係人參與課程規劃與設

計、學習評量、品質持續改善之機制。 

 

2-4.因應科技發展建置或提供智慧

學習環境，滿足教學與學習需求

之作法。 

2-4-1.師資培育單位建置或提供師資生智慧學習環境之作法。 

2-4-2.師資培育單位培養師資生遠距同步與非同步教學能力之

作法。 

2-4-3.師資培育單位培養師資生運用輔具進行科技融入教學之

作法。 

2-5.其他行政運作及自我改善之辦

學特色。 

2-5-1.項目二標準與內涵外之辦學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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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三、學生遴選及學習支持 

 

項目標準 標準內涵 

 

3-1.遴選適性與優質師資生，滿足

各教育階段師資多元需求。 

3-1-1. 師資培育單位遴選適性與優質師資生之規定。 

3-1-2. 師資培育單位建立獎勵機制，吸引適性與優質學生

報名師資生遴選。 

3-1-3. 師資培育單位依據學校系所條件並評估教學現場

需求，規劃多元師資類別之師資生遴選作法。 

3-1-4. 師資培育單位建立未能勝任教師工作之師資生的

輔導作法。 

 

3-2.檢視與支持師資生學習成效

之機制。 

3-2-1. 師資培育單位建置確保課程邏輯之課程地圖做為

師資生學習指引。 

3-2-2. 師資生對師資培育單位課程地圖做為學習指引之

瞭解。 

3-2-3. 師資培育單位符應師資生對學習支持需求之作法。 

 

 

3-3.師資生學習與增能輔導之作

法與成效。 

3-3-1. 師資培育單位實施導師制度與提供學生學習與生

涯輔導。 

3-3-2. 師資培育單位能建立多元學習和生涯輔導活動之

機制。 

3-3-3. 師資培育單位規劃師資生在教學基本知能之增能。 

3-3-4. 師資培育單位規劃師資生擔任學校行政工作（含重

要教育法規）之知能，以符應教學現場需求。 

3-4.其他學生遴選及學習支持之

辦學特色。 

3-4-1. 項目三標準與內涵外之辦學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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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四、教師質量及課程教學 

 

項目標準 標準內涵 

 

4-1.教師質量符合課程規劃需

求。 

4-1-1.師資培育單位專任教師人數符合師資培育相關法規之規定。 

4-1-2.師資培育單位專任教師學術專長或個人學經歷與師資培育

課程開設需求相符合。 

4-1-3.師資培育單位兼任教師學術專長或個人學經歷與師資培育

課程開設需求相符合。 

 

 

 

4-2.課程設計與教師教學反映專

業核心能力、教育部師資職

前教育階段教師專業素養及

其指標及教學現場需求。 

4-2-1.師資培育單位師資培育課程設計（教學大綱）與專業核心

能力、教育部師資職前教育階段教師專業素養及其指標、

課程基準間之緊密鏈結。 

4-2-2.師資培育單位師資培育課程設計與教師教學內容能反映教

學現場相關議題（主要為素養導向的十二年國教課綱及總

綱的十九項議題與其他教育議題）需求。 

4-2-3.師資培育單位專兼任教師所開設科目，能明確描述所要達成

之師資職前教育階段教師專業素養及其指標；並設計適切

之教學內容、教學方法與學習評量。 

 

 

 

4-3.教師有效教學之作為。 

4-3-1.師資培育單位專任教師與教學現場合作進行自我增能，確保

教學內容符應教學現場需求。 

4-3-2.師資培育單位專任教師能組成專業學習社群，以互動增能。 

4-3-3.師資培育單位教育專業課程之教學實務相關課程（如班級經

營、學科/領域/群科教材教法、學科/領域/群科教學實習

等）授課由專任教師授課情形，以及專兼任教師具有符合

所任教類科之中等以下學校任教教師實際或臨床教學經

驗。 

4-4.其他教師質量及課程教學之

辦學特色。 

4-4-1.項目四標準與內涵外之辦學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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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五、學生學習成效 

 

項目標準 標準內涵 

5-1.師資生學習成效之評估

系統。 

5-1-1.師資培育單位評估師資生具備教育部師資職前教育階段教師專業

素養及其指標之機制。 

5-2其他學生學習成效之辦

學特色。 

5-2-1.項目五標準與內涵外之辦學特色。 

 

 
 

項目六、實習及夥伴學校關係 

 

 

 

項目標準 標準內涵 

6-1.與夥伴學校在師資職前培育之實習

與夥伴關係建立與執行。 

6-1-1.師資培育單位與夥伴學校在師資生參訪見習/教學

實習運作之定期合作與溝通情形。 

6-1-2.師資培育單位能建立師資生實習夥伴學校遴選機

制。 

6-2.與夥伴學校在教師專業發展之夥伴

關係建立與執行。 

6-2-1.師資培育單位與夥伴學校在教師教學專業成長之合

作關係與運作。 

6-3.其他實習及夥伴學校關係之辦學特

色。 

6-3-1.項目六標準與內涵外之辦學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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師資培育評鑑檢核指標（新設國民小學師資類科適用） 

 

指標 內涵 

 

1.學習空間與資源設備。 

1.空間符合「專科以上學校總量發展規模與資源條件標準」之規

定。 

2.圖書設備符合「大學設立師資培育中心辦法」之規定。 

2.師資培育在校/院務發展

計畫中之重視。 

1.校/院務發展計畫中至少有對培育「符應新時代教育現場需求

之優質特色師資」之策略與行動規劃。 

3.師資數量。 1.符合教育部規定之師資質量計算基準。 

 

4.行政支援人力。 

1.依學校組織規程與中心設置辦法之規定，編列雇用正式之專職

行政人力（含約聘雇人力）。 

2.學校每年核給一定額度之工讀時數。 

5.配合辦理各項教育政策。 1.提出教育部公告與師資培育相關計畫之申請或依地方政府、中

小學需求辦理地方教育輔導工作。 

補充一、師資質量計算 
115 年度大學校院師資培育評鑑規劃與實施計畫 

 

 

受評學校類

型 

計算基準 

 

 

師範（教育）大

學 a 

1. 不計最低專任師資員額。惟師資培育中心（含師資培育專責單位）應

置與任教學科專長相符之專任教師 5 人以上；每增設一師資類科教育學

程，應增置專任教師 1 人；其員額得由學校現有員額調配運用。 

2. 各師資類科教育學程之師資培育教育專業課程由與任教學科專長相

符之專任教師授課比例至少為 75%（專任教師係指全校所有教授教育專

業課程之校內專任教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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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校內教育相

關系所有合聘

師資之師資培

育中心（原：設

有教育相關系

所 b 之師資培育

中心） 

1. 依教育部核定之師資質量標準及大學設立師資培育中心辦法配置至

少 5 名專任教師員額或兩個單位合（共）聘專任教師合計至少 9 名。 

2. 每增設一師資類科教育學程，應增置專任教師 1 人；其員額得由學校

現有員額調配運用（如兩個師資類科，其師培中心需 6 名或兩個單位共

10 名）。 

3. 任教學科專長相符之專任教師除兼學校一級行政主管者外，餘兼任行

政之專任教師每學期至少在師資培育中心開授一門師資培育教育專業課

程。 

4. 每學期至少 4名與任教學科專長相符之專任教師在師資培育中心開授

二門或四學分以上師資培育教育專業課程。 

5. 教育相關系所與師資培育中心教師共同承擔師資培育相關行政工作

（不須 9 名教師皆兼行政）。 

 

 

 

獨立師資培育

學系或師資培

育中心 

1. 獨立師資培育學系依「專科以上學校總量發展規模與資源條件標準」

聘任與核定師資員額；師資培育中心應置與任教學科專長相符之專任教

師 5 人以上；每增設一師資類科教育學程，應增置專任教師 1 人；其員

額得由學校現有員額調配運用。 

2. 任教學科專長相符之專任教師除兼學校一級行政主管者外，餘兼任行

政之專任教師每學期至少開授一門師資培育教育專業課程。 

3. 每學期至少 4名與任教學科專長相符之專任教師開授二門或四學分以

上師資培育教育專業課程。 

註：a：包括改制與整併之臺北市立大學、國立東華大學、國立臺南大學、國立臺東大學、國立嘉義

大學、國立屏東大學、國立清華大學。 

b：教育相關系所經師資培育大學認定，其教育目標與內涵應能以增進師資培育者為限，

或經本部核定師資生人數之教育相關系所。 

 

補充二、教師資格考試通過率檢核標準（僅採計應屆師資生） 
 

師資培

育類科 

計算基準 

中等學校師

資類科 
1.單位在最近三年之教師資格考試通過率，每年均在該師資類科全國平均通過率以

上；或近三年每年通過率在該師資類科全國平均通過率減 10%以內，但呈逐年進

步趨勢。 
國民小學師

資類科 

特殊教育學

校（班）師

資類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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幼兒園師資

類科 

1.單位在最近三年之教師資格考試通過率，每年均在該師資類科全國平均通過率以

上；或近三年每年通過率在該師資類科全國平均通過率減 10%以內，但呈逐年進

步趨勢。 

註： 

1. 中等、小教及特教類科，國立臺灣師範大學（科學教育中心）會分別提供一般學科、

體育、藝術與人文及職業群科四個類別之全國平均通過率及各師資培育單位在各

類別之年度通過率（含到考人數與通過人數）。 

2. 全國與各受評師資類科之通過率計算公式如下： 

師資培育類科 
類別 各校通過率計

算公式 

全國通過率計算公式 

中等學校師資

類科 

一般學科、職業群科、

藝術與人文、體育 
 

 

 

 

各校通過人

數加總各校

到考人數加

總 

全國通過人數加總 

（依各校當年度到考類別

總計） 

全國到考人數加總 

（依各校當年度到考類別

總計） 

 

舉例：具一般類科、體育之 A師培

大學： 

全國通過人數 

（一般+體

育）全國到

考人數 

（一般+體育） 

國民小學師資

類科 

一般學科、藝術與人

文、體育 

特殊教育學校

（班）師資類

科 

一般學科、藝術與人

文、體育 

幼兒園師資類

科 

 

全體幼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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